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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遗产规模激增，但相关法律亟待完善、司法裁判标准不一、隐私保护与继承权

冲突等问题致使其归属与继承陷入困境。本文通过研究各大软件用户协议、国内外案例和相关规定，提

出数字遗产可继承性的判断标准，凭借建立平台协议审查制度，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创造多元权利救

济模式来弥补法律不足，解决平台规则与用户权益冲突，推动数字遗产有序流转，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遗

产治理提供制度参考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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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the scale of digital assets has surged. However, issues 
such as inadequate relevant laws, inconsistent judicial standards, and conflicts between privacy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rights have plunged their ownership and succession into a dilemma. By 
examining user agreements of major software platform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ases, and rel-
evant regul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inheritability of digital assets. It 
suggests addressing legal gaps,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platform rules and user rights, and pro-
moting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digital asse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latform agreement re-
view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a third-party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he creation of diver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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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relief models. This provides institution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govern-
ance of estat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words 
Digital Assets, Inheritanc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个人信息在我们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数字平台收集、存储、

传输和共享[1]。根据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 11.23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 79.7% [2]。无论是个体的物质需求与精神生活，还是社会的互动

交往，都全面向数字空间延伸。与此同时，这种生存方式的转变催生了海量数字遗产，从支付宝、证券

账户中的资金余额，到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的账号与聊天记录，再到数字艺术品、游戏装备及商业往

来数据，数字遗产已成为个体在数字空间中权利与利益的具象化呈现[3]。 
数字遗产继承的现实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发展，这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

社会观念的深刻变迁。首先，从规模上看，我国网民基数庞大，大量用户在数字空间留下原创内容、虚

拟财产等数字资产，构成了数字遗产的物质基础。其次，在意识层面，公众对数字遗产的认知与重视程

度显著提升。《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显示，已有 21.5%的 90 后在遗嘱中提及虚拟财产，其中微信、

QQ 等社交账号成为大多数人的牵挂[4]。最后，从经济角度看，部分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账号通过广告、

直播、内容付费等方式获取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如果这些资产因用户离世而无法继承，不仅会损害个体

的财产权益，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建立完善的数字遗产继承规则与制度具有现实必要

性与紧迫性。 

2. 数字遗产继承的理论与实践 

2.1. 数字遗产概述 

数字遗产是数字时代催生的新兴权益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数字遗产宪章》中对其作出

了精准界定，“以二进制形式存在，承载人类知识与活动成果的信息权益总和”[5]。从理念维度看，除

了人们传统观念中以数据形式留存于虚拟网络空间的包括虚拟财产在内的数字资产，还包括一切能够构

成个体自身的精神财产。从实践维度看，数字遗产的范畴随技术发展持续扩展，目前已形成三大核心类

型：一是财产型数字遗产，如支付宝、微信中的资金余额、虚拟货币、数字艺术品、游戏装备及具有商业

价值的直播账号等；二是人身型数字遗产，包括社交平台账号、聊天记录、个人博客、数字照片等承载

个人隐私与情感联结的内容；三是混合型数字遗产，既包含财产也包含承载个人隐私与情感联结的内容。 

2.2. 数字遗产继承的理论基础 

传统物权法与继承法理论是以有体物为核心构建的，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财产的存在形态已从物

理实体向虚拟数据延伸。虽然传统实物遗产与数字遗产的表现形式不一致，但两者的确都具备可控制支

配的物的本质[6]。数字资产同样可以由人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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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只界定了遗产，未对财产的物理形态作出限制，这为数字遗产的遗产资格预留了解

释空间。数字遗产，例如虚拟货币、数字艺术品、游戏装备等可通过交易实现价值变现，属于典型的具

有直接经济价值的财产。社交账号、直播账号等虽兼具人格属性，但其积累的粉丝资源、商业合作权益

等衍生价值同样具备可评估、可流转的财产特征，从财产权核心特征来看，可以确认数字遗产的合法财

产属性。 
司法实践已通过案例印证了这一逻辑，2023 年短视频账号继承案、2025 年元宇宙虚拟房产继承案中，

法院均通过认定涉案数字资产的财产属性，突破平台“账号所有权归平台”的格式条款限制，支持了继

承人的合法诉求[7]。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数字遗产继承中表现为对逝者生前意愿的尊重，是协调用

户、继承人与平台关系的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与终止。 
平台规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协调，本质是平台格式条款与用户合同自由权的冲突与平衡。实践中，

多数平台通过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主张“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使用权”，并以此

限制用户对数字遗产的处分权。若平台未履行显著提示与说明义务，此类格式条款可能因排除用户主要

权利而被认定为无效。由于这些合同和政策条款只能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出，用户想要享受网络服务只

能接受，因此当平台并未履行提示与说明义务，即对限制用户处分权的条款以显著方式向用户说明，或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时，即便条款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也应认可用户对数字遗产的处分权。 

2.3. 数字遗产继承的实践 

自 1978 年开始，美国政府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陆续制定并颁布了超过 130 项与互联网紧密相关

的法律法规，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互联网法律体系。1997 年，《美国联邦禁止电子盗窃法案》正式落地实

施，该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将网络数字财产明确界定为个人财产，并且清晰阐述了对网络账号进行

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数字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美国法学界，众多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后

普遍认为，数字财产具有显著的物权属性，就如同动产一样，应当受到全面且有效的保护，以保障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 
德国在数字遗产继承领域，通过司法实践与成文法的相互配合，逐步搭建起完善的规则体系。其中，

2012 年柏林地区审理的 Facebook 账号继承案，成为推动这一领域法律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案件中，一名

15 岁女孩不幸离世，其母亲因无法登录女儿的 Facebook 账号了解死亡原因，选择将平台起诉至法院。柏

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母亲的诉求，但二审法院以需保护死者隐私为由改判[8]。之后女孩父母向德

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终法院作出了社交账号可继承的终审裁定，为数字遗产继承确立了重要的

司法参照[9]。 
韩国作为游戏产业与互联网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数字遗产继承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方面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体系。立法上，韩国明确网络虚拟财产为物属性新型财产，具有独立于运营商的财产价值[10]。
从法律根源确立其可继承性，同时限定运营商对用户账号及虚拟装备无处置权，保障用户所有权与继承

权。权利保护上，韩国注重隐私权与数字财产权的平衡：一方面通过严格立法禁止侵害、窃取或泄露他

人隐私的行为，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构建了健全的虚拟财产刑事保护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权

利保护屏障。在数字遗产价值评估这一核心环节，韩国司法部门构建了虚拟环境管理系统，借助抽样调

查并计算获取虚拟财产的平均劳动时长来确定其价值。  
日本在数字遗产继承领域的探索着重关注新兴数字财产类型，将虚拟货币的法律定性作为核心突破

点。尽管日本尚未颁布专门针对数字遗产继承的系统性立法，但在法律层面已明确将虚拟货币界定为财

产，这一界定为虚拟货币的可继承性提供了关键的法律支撑。在日本的法律框架体系下，由于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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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财产价值，契合遗产具有财产性这一核心构成要件，故而能够被纳入遗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据法律

规定进行继承[11]。 

3. 数字遗产继承的现状与困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普及与数字经济的持续扩张，数字遗产作为一种新型财产形态，其继承问题

已从理论探讨逐步进入司法实践与公众视野。然而，我国目前在数字遗产继承领域仍面临诸多困境，亟

需从理论到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回应与构建。 

3.1. 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在法律层面，我国已通过部分条文为数字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初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27 条明确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条文首次在民

法中确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为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该条款属于引致

性规范，并未设定具体继承规则，导致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指引。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近亲属在合法、正当、必要的前提下可以对死者相关个人信息行

使权利”，这为继承人接触和管理数字遗产提供了可能。但该项权利的行使需尊重死者生前意愿，且不

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同时，尽管《民法典》承认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但数字遗产究竟属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

还是一种新型财产权，理论界仍存在争议[12]。这种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实践中的混乱，数字遗产

在继承中位置模糊，继承人主张权利缺乏坚实的法理支撑。与此同时，平台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用户

协议约定将账号所有权归于自身，仅授予用户有限使用权。此类单方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是否构成《民

法典》所规制的无效格式条款，尚未形成统一判断标准，进一步加剧了权属争议。 

3.2. 司法实践裁判标准不一 

在立法尚未明确规定的背景下，司法实践成为处理数字遗产继承问题的重要参考。从已公开的案例

来看，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态度谨慎，裁判标准亦不统一。当聚焦于账号内具有明确财产价值的资产，

如支付宝、微信支付余额等。对于这些资产，法院通常依据继承法基本原则予以支持，认定其为可继承

财产。但涉及数字遗产本身的使用权、控制权及其所承载的人格利益时，裁判结果就变得多样化了。个

别司法案例中，法院支持其具有继承权。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在面对手机号码是否能作为遗产继承的

争议时，支持手机号码可以继承。根据《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码号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通过

与运营商签订协议仅能获得号码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故无法主张权利；但法院认为，该手机号码因具

备使用价值、绑定财产信息，带有虚拟财产属性，其使用权可依法通过合理流程流转[13]。但更多时候法

院则表现出犹豫。在部分继承人请求接管已故亲属微博、微信账号的案件中，平台常以用户协议中“账

号所有权归平台，使用权不可继承”等格式条款为由进行抗辩。尽管《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的效力提出

规范，但法院有时仍倾向于尊重平台协议约定，或以涉及逝者及第三方隐私、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为由，

对继承请求不予支持或加以限制。 

3.3. 价值难以评估认定 

即使解决了数字遗产是否可以继承的问题，在数字遗产价值认定方面又存在新的困境。面对有明确

价值属性的账号，法院一般认定其可继承。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在面对淘宝网店主人去世，兄妹双方

对继承有争议的情况时，认为淘宝网店系当前网络发展衍生出的新型财产种类，应当为法律所保护，且

淘宝网并未对名下店铺的继承有限制性规定。基于此，法院促使兄妹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哥哥继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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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14]。但当继承人要求分割具有经济价值的自媒体账号时，由于缺乏权威评估标准与方法，法院难以准

确核定其市场价值，导致财产分割难以执行。这些案例表明，在缺乏明确法律指引的情况下，司法实践

难以有效应对平台协议壁垒、平衡个人隐私与继承权、解决价值评估等难题，导致用户的数字遗产继承

权在现实中屡屡受阻。 

3.4. 隐私保护与继承权的冲突 

第一，个人账号作为数字遗产的一大重点，其储存着大量数据，除了向全部网络用户公开的社交动

态，还包括聊天记录、个人互动等可能包含逝者及第三方隐私信息的内容。网络平台运营商有义务维护

用户的账号隐私，也常以隐私保护为由拒绝开放数据，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近亲属可因合法利益

行使权利，这就意味着数字遗产，尤其是网络社交账号的继承与平台的义务存在矛盾，阻碍个人账号的

继承。 
第二，逝者的意愿，即逝者作为账号的主人，是否愿意将包含其个人隐私的账号作为遗产继承，被

谁继承。法律未强制要求用户生前对数字遗产进行安排，导致平台和继承人难以判断逝者是否愿意公开

隐私内容。即使存在遗嘱，若未明确数字遗产处理方式，仍可能因隐私争议被认定无效。 
第三，若允许继承账号，继承人可能获取逝者与他人的私密通信，涉及第三方权益。例如，微信聊

天记录涉及多方互动，继承后可能引发肖像权、通信秘密等纠纷。目前法律未明确界定此类场景下的责

任边界，导致平台和法院在处理时态度保守。 

4. 数字遗产继承规则与制度完善 

4.1. 数字遗产继承规则完善 

4.1.1. 是否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这体现了我国法律对被继承人个人意愿的尊重。数字遗产作为遗产的一部分，也遵循遗产的继承规则。

若被继承人对数字遗产有遗嘱的，遗嘱继承优先。 
但是遗嘱继承并非在所有情况都优先。第一，若遗嘱内容与网络服务平台的用户协议相冲突，且平

台用户协议被认定为有效，此时用户协议效力优先遗嘱。第二，若被继承者遗嘱相关内容不利于最大化

保护其个人权利，此时可以以最大程度保护被继承人利益的原则来处理。比如，被继承人立遗嘱销毁自

己数字遗产中所有的聊天记录，但被继承人的死亡可能是他杀，此时聊天记录作为关键线索和物证，就

不能按被继承人所想被全部销毁。第三，遵循一般的遗嘱继承规则，遗嘱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序

良俗的部分无效，立有多份遗嘱，以最后一份为准。 

4.1.2. 是否具有高度的人身性 
数字遗产依照其价值属性，可以分为财产型数字遗产、人身型数字遗产、混合型数字遗产。财产型

数字遗产，作为被继承人生前财产的一部分，是绝对可以继承的人身型数字遗产，如我们网络社交账号

中的聊天记录，因其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和人身性，一般是不可继承的。混合型数字遗产，如个人运营的

微信公众号等，其是否能继承则取决于其内容性质。同时，涉及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权益的数字信息，如

公司的保密文件、法人账号密码、他人的私密照片，因涉及公共管理或他人隐私，不可继承[15]。 

4.2. 数字遗产继承制度的完善 

4.2.1. 明确数字遗产的归属，规范平台用户协议 
当我们下载 APP 时，平台会提供用户协议，只有同意方可使用该软件。为了更好维护自身权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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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诉讼成本，平台通常会在用户协议中明确数字遗产归平台所有，用户只拥有使用权，但这不合理地限

制了用户的继承权。有些互联网企业意识到了禁止数字遗产继承除了会给企业带来负面舆情，在司法中

也可能会因格式条款而不被认可，于是放开了一些对数字遗产的限制，如微博设置了纪念账号功能。但

只是放开了一些限制，无法改变实践中许多被继承人求诉无门的情况。因此，为了平衡平台权益与用户

利益、尊重逝者意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数字遗产的价值，还是规定数字遗产归属用户较好。 
第一，以立法的方式清晰界定数字遗产的归属权，明确其归用户所有，以此将保障网络用户权益以

及维护互联网经济秩序的责任赋予平台。在部分国家的司法实践里，已采取了此类举措。例如，韩国通

过制定法律以及发布司法解释，否定了平台用户协议的效力；美国法院在“布莱格诉林登研究公司”这

一案件中，判定网络服务合同里无端加重原告义务的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 
第二，相关部门应构建网络服务协议备案审查制度。由于用户个人能力有限，在几乎所有软件使用

前，用户都需同意其用户协议。然而，受使用需求以及理性冷淡的影响，大部分人不会仔细研读用户协

议。所以，由相关管理部门预先审查平台所提供服务协议的内容，删除其中不合理地禁止或限制用户继

承、转让的条款，对于维护用户正当权益而言，既具有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16]。 
第三，搭建网络服务协议基本框架。平台在拟定用户协议时，会考虑拟定成本以及后续运营维权成

本，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维护平台自身的利益。为确保公平，可由政府、专家以及相关企业共同制

定相对合理的网络服务协议基本框架，供企业参考。平台可在官方给定的协议框架基础上，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之后再提交给相关监管部门审核。 

4.2.2. 明确数字遗产的价值，建立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 
明确了数字遗产是否可以继承、哪些部分可以继承后，我们需要解决数字遗产的价值评估问题。对

于人身型数字遗产，在实践中可依据现代高新技术将其复制粘贴、下载储存或者多人共享，确保所有继

承人的继承利益。对于财产型数字遗产和混合型数字遗产，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了。具有明确价值的数

字财产，如微信钱包的数字余额等，可以直接分割。但涉及到游戏账号、自媒体账户等数字遗产时，因

其自身价值难以估量且受市场影响较大，谁来继承、如何继承，就需要数字遗产价值评估制度来解决了。 
价值评估主体方面，在价值评估主体方面，发挥三方优势，形成合力，确保评估的客观、中立性和

科学性，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由政府、企业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组成评估机构[17]。通过政府有关部

门牵头，确保定价中立性，能够有效发挥政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邀请相关企业和专家一起，能对行情

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使账号价格符合经济行情的规律，同时也提高了定价的科学性。 
价值评估标准方面，可以参考一年内用户交易市场平均价格和购买时的官方定价。在价值影响因素

方面，可以综合考虑该数字遗产所处的平台、使用时间，若该数字遗产是自媒体账号，还可考虑粉丝的

数量、活跃度、推广的收益等因素，一些高度属人的社交账号，还需考虑账号继承之后其商业价值大大

贬损的问题。通过划分一定的数量等级，确定价格的范围层级。 

4.2.3. 明确数字遗产的继承，鼓励多元权利救济新模式 
数字遗产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处理数字遗产继承问题时需要结合具体情

况来具体分析。为了减少制度成本和司法成本，实现用技术路径来解决数字遗产继承问题，鼓励互联网

媒体开发数字遗产托管服务等多元新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和实际。 
在美国，数字遗产托管服务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许多平台在用户注册阶段即引导其预先设定身

后事宜的管理人，一旦平台确认用户身故，系统便会自动将账户管理权限移交至预设联系人。代表性服

务平台如 Dead Man’s Switch、Legacy Locker 及 Google 的 Inactive Account Manager 等，均提供包括社交

账号托管、数据转移与内容清理在内的专业数字遗产处理方案。与此同时，德国学界与科技界也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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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相关系统的研发。德国当前正在构建的数字遗产继承服务平台 PVDA (Postmortem Digital Asset Ad-
ministration)，旨在通过法律与技术结合的方式，协助用户实现在其去世后对数字账户的合法继承与有序

管理。 
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相关经验，对于各类社交账户，平台应赋予用户设置关联账户的权限。当某一账

户达到不活跃账户的判定标准时，给予关联账户进入该不活跃账户的资格，使其能够处理账户内的资产，

或者继续对账户进行运营操作[18]。针对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账户，建议推行纪念账号服务模式，给予死

者亲友受限的访问权限，即亲友仅可以查看死者的公开内容，对于死者与他人聊天等私密内容无访问权

限，以此在死者人格利益与其亲友的追思情感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数字遗产继承制度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积极协作。当合法继承人向平台主张继承

数字遗产时，平台应承担相应的协助义务，包括身份验证、数据提取与权限转移等。若因平台管理失当

导致账户数据丢失或虚拟财产价值减损，继承人应有权通过诉讼途径请求损害赔偿[17]。此外，平台也应

主动完善用户协议，优化服务流程，推广纪念账号等新型账户处理方式，为我国数字遗产继承制度的建

立与实施扫清制度障碍，提供技术支持。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合肥工业大学 2025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251035912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伊莱恩∙卡斯凯特. 网上遗产: 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M]. 张淼, 译.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0: 146.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miit.gov.cn/xwfb/mtbd/twbd/art/2025/art_daccfe788879408e9b8d9ef8b8f63b2d.html, 2026-02-02.  
[3] 王利明.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J]. 中国法学, 2022(5): 25-43.  

[4] 孙林林. 中华遗嘱库发布 2023 年度白皮书[EB/OL].  
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4/03/id/7862883.shtml, 2026-02-02.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存数字遗产宪章[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5_81413.html, 2026-02-02.  

[6] 肖春. 个人数字遗产继承的问题研究与完善路径[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25, 34(4): 78-85.  

[7] 陈磊. 用户去世了, 账号怎么办[N]. 法治日报, 2025-10-15(004).  

[8] 王琦. 网络时代的数字遗产、通信秘密、人格权——以社交、通信网络账户的继承为焦点[J]. 财经法学, 2018(6): 
85-100.  

[9] Bundesgerichtshof (2018) UrteildesIII. Zivilsenatsvom12. Juli2018-IIIZR183/17. 
[10] 潘淑岩.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11] 刘颖. 日本数字遗产继承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河北法学, 2022, 40(7): 156-170.  

[12] 李雅男. 民法典视野下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2, 24(2): 112-125.  

[13] 亲人去世手机号码能否继承? 济南这起判例给出答案[EB/OL].  
https://news.e23.cn/jnnews/2025-09-26/2025092600257.html, 2026-02-02.  

[14] 周闻韬, 朱薇. 重庆: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引纠纷法院成功调解[EB/OL].  
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18/08/id/3447486.shtml, 2026-02-02.  

[15] 张新宝. 论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使与限制——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中心[J]. 当代法学, 2022, 36(4): 3-15.  

[16] 冯珏. 网络平台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司法审查[J]. 法学研究, 2021, 43(6): 98-116.  

[17] 陈吉栋. 论虚拟财产继承的程序法实现[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26(3): 133-147.  

[18] 牛彬彬. 数字遗产之继承: 概念、比较法及制度建构[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89-10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3241
https://www.miit.gov.cn/xwfb/mtbd/twbd/art/2025/art_daccfe788879408e9b8d9ef8b8f63b2d.html
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4/03/id/7862883.s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5_81413.html
https://news.e23.cn/jnnews/2025-09-26/2025092600257.html
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18/08/id/3447486.shtml

	数字遗产继承规则与制度完善
	摘  要
	关键词
	Rules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for the Inheritance of Digital Heritag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字遗产继承的理论与实践
	2.1. 数字遗产概述
	2.2. 数字遗产继承的理论基础
	2.3. 数字遗产继承的实践

	3. 数字遗产继承的现状与困境
	3.1. 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3.2. 司法实践裁判标准不一
	3.3. 价值难以评估认定
	3.4. 隐私保护与继承权的冲突

	4. 数字遗产继承规则与制度完善
	4.1. 数字遗产继承规则完善
	4.1.1. 是否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
	4.1.2. 是否具有高度的人身性

	4.2. 数字遗产继承制度的完善
	4.2.1. 明确数字遗产的归属，规范平台用户协议
	4.2.2. 明确数字遗产的价值，建立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
	4.2.3. 明确数字遗产的继承，鼓励多元权利救济新模式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